
 

 

修訂木章訓練系統的第二階段、第三階段及第六階段 
 

現行的木章訓練系統自 2000 年開始實施後，總會曾經透過不同的渠道收集領
袖、訓練隊員及專業人士的意見，以評估其成效。及後，本會邀請中文大學作一深

入的調查研究，報告結論正面地評價木章訓練系統的功能，並建議在少部份的環節

作適度的修訂，以配合領袖的需要及進一步將訓練系統完善化。經過詳盡的諮詢及

研究後，訓練委員會通過下列的修訂措施將會在 2004年 4月 1日起正式生效。 

（一）「基本原則訓練班」及「支部技能訓練班」 

現行訓練系統內第二階段「基本原則和領導才訓練班」與第三階段「支

部技能訓練班」的部份課節會作出調動。原屬於「基本原則和領導才訓

練班」的領導才訓練將調往「支部技能訓練班」；同時，原屬於「支部

技能訓練班」的團集會、團活動及遊戲等課節將會調往「基本原則和領

導才訓練班」。基於調動後「基本原則和領導才訓練班」的內容已不再

包括領導才訓練，因此將會更改名稱為「基本原則訓練班」。 

「支部技能訓練班」的名稱將維持不變。在一段時間內，訓練班將會作

出特別的安排兼顧不同的學習需要，讓已完成「基本原則和領導才訓練

班」的領袖或將來完成了「基本原則訓練班」的領袖，均能在「支部技

能訓練班」中學習到所需要的課節。過度性安排將會至 2006 年 4 月為
止，已完成「基本原則和領導才訓練班」的領袖應及早在這段期間內完

成第三階段的訓練。 

（二）「高級在職訓練」 

「高級在職訓練」目的是提昇領袖的技能運用或對童軍理念的理解。因

此，領袖可選擇以「專題報告」、「活動籌劃」或「發展童軍技能」方式

來完成第六階段的「高級在職訓練」。更新後的「領袖高級在職訓練領

袖手冊」將會列明建議事工的進行方法及有關細節，供領袖參考之用。 

 

如對上述政策有任何查詢，請與訓練署聯絡。電話號碼 2957 6477，傳真號碼
2302 1373，電子郵箱為 trgse@scout.org.hk。 
 
 

訓練總監 康寶森 

香 港 童 軍 總 會 
訓 練 署 訓練通告第 11/2004號 
電話：2957 6477  傳真：2302 1373 2004年 3月 15日  



 
 

第一階段 Stage 1 
領袖初級訓練班General Information Course

第二階段 Stage 2 

基本原則訓練班 
Fundamentals Training Course  

小童軍及幼童軍 童 軍 深資及樂行童軍

第三階段 Stage 3 

支部技能訓練班 
Sectional Skills Course  

  

小童軍及幼童軍 童 軍 深資及樂行童軍 

第四階段 Stage 4 

基本在職訓練 Basic In-service Training  
(不少於 4個月) 

(完成基本訓練 同時 獲取接受委任資格)  

第五階段 Stage 5 

高級訓練班 Advanced Course 
  

 小童軍及幼童軍 童 軍 深資及樂行童軍 

第六階段 Stage 6 
高級在職訓練 Advanced In-Service Training

(不少於 6個月) 

頒發木章 Award of Wood Badge

 
非必修童軍 
技能訓練班 

Non- 
Compulsory 

Skill Training 
 
 

1星期

2星期

6個月

新加入 Newly Join 
1個月

 

基本技能自學套包

Basic Skill  
Self-Learning 

Package 
 

5星期

2個月

4個月

2個月

2個月

2星期

2個月

 總計 : 25個月 

2個月

區/地域 

地域 

地域 

學員 

總會 

  學員 

2星期

 初步指導 Initial Briefing  

   區 

1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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